
成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
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部门职责：  
1、研究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、法规，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，组织对民族、宗教治理的综合调查研究，掌握发展趋势和动向；
2、给县委、县政府提供策略性意见和建议，管理全县民族识别和民族成份鉴定工作，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参观、考察等事宜；
3、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，推动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、拥护祖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；
4、协调县政府及时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突发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问题；
5、做好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对民族宗教事务的来信来访工作；
6、负责组织协调二祖寺、匡教寺的筹建工作。
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
人员编制13名，其中领导职数2个
机构设置：
部门机构设置情况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单位规格
	经费保障形式

	
	
	
	

	成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	行政
	
	[bookmark: _GoBack]财政拨款


二、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
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目前我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1、收入说明
2017年预算收入98.3万元。
2、支出说明
2017年支出预算98.3万元。
3、比上年增减变化情况
2017年预算收支安排98.3万元，较2016年预算增加10.08万元，主要为人员经费项目增多。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3万元，主要用于办公费、差旅费、移动电话费、办公费等日常运行支出。
四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
2017年，我单位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1.5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1.5万元。
五、绩效预算信息
[bookmark: _Toc471398463]部门职责-工作活动绩效目标

	492成安县民族宗教局
	单位：万元

	职责活动
	年度预算数
	内容描述
	绩效目标
	绩效指标
	评价标准

	
	
	
	
	
	优
	良
	中
	差

	宗教事务管理
	
	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；协调处理涉及民族关系的有关事宜，监督办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事宜；帮扶民族地方经济发展；研究少数民族文教体艺等方面的特殊问题，开展相关保护开发活动。
	加强民族事务管理工作
	
	
	
	
	

	　　宗教基本事务管理
	
	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；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；对困难宗教教职人员进行补助；协调指导各教的基本事务管理工作；帮助管理县属宗教院校。
	完成宗教基本事务，加大全县宗教活动场所检查力度，及时解决各类宗教问题。
	重点宗教活动场所检查覆盖率
	90
	80
	70
	60

	　　天主教综合治理
	
	对地下主教、神甫及其骨干分子进行监控、反渗透，研究天主教神职人员生活补助政策，巩固爱国人员的领导地位。
	加大补助力度，增强反渗透能力
	天主教神职人员补助覆盖率
	100
	95
	90
	80

	　　培训教育
	
	教育、培训各大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，培养各大宗教爱国爱教人士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
	增强培训效果，确保结识人员数量和质量
	培训班次数
	100
	90
	90
	89

	
	
	
	
	人员培训量
	100
	90
	90
	89

	　　协同管理涉外事宜
	
	协同管理宗教界人员对外交流、伊斯兰教朝觐等涉外事宜
	加强宗教界人员各种涉外事务管理
	宗教涉外事务办结 率
	100
	95
	90
	89

	民族事务管理
	
	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；协调处理涉及民族关系的有关事宜，监督办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事宜；帮扶民族地方经济发展；研究少数民族文教体艺等方面的特殊问题，开展相关保护开发活动。
	加强民族事务管理工作
	
	
	
	
	

	　　综合事务管理
	
	负责局机关人事、劳资、行政后勤、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。
	保证机关正常运转
	综合事务保障率
	100
	95
	90
	89

	　　综合业务管理
	
	加强民族宗教的法制宣传和团结教育，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。协助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维稳问题。进行清真食品检查、认证；处理其他不可预见的民族宗教问题。
	不断提高民族宗教法律政策宣传覆盖率,加大宣传教育力度;妥善协助解决突发事件;提高清真食品检查认证的免费服务效率,及时解决其他民族宗教问题。
	维稳突出问题解决率
	100
	98
	95
	90

	
	
	
	
	清真食品认证服务满意度
	100
	98
	95
	90


六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[bookmark: _Toc471398468] 2017年，我单位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.9万元。具体内容见下表。






部门政府采购预算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
	单位：万元

	政府采购项目来源
	采购物品名称
	政府采购目录序号
	数量  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政府采购金额

	项目名称
	预算资金
	
	
	
	
	
	总计
	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
	其他渠道资金

	
	
	
	
	
	
	
	
	合计
	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基金预算拨款
	财政专户核拨
	其他来源收入
	

	合　计
	0.9
	
	
	
	
	
	0.9
	0.9
	0.9
	
	
	
	

	电脑
	0.3
	电脑
	
	台
	1
	0.3
	0.3
	0.3
	0.3
	
	
	
	

	空调
	0.6
	空调
	
	台
	2
	0.3
	0.6
	0.6
	0.6
	
	
	
	



七、国有资产信息
截止上年末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账面结余10.48万元。其中：车辆价值10万元，其它资产价值0.48万元。
	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

	编制部门：。。。。
	截止时间：2016年12月31日  

	项   目
	数量
	价值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

	资产总额
	——
	10.48

	1、房屋（平方米）
	
	

	   其中：办公用房（平方米）
	
	

	2、车辆（台、辆）
	1
	10

	3、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
	
	

	4、其他固定资产
	
	0.48


八、名词解释  
1、财政拨款收入：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2、“三公”经费：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差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领导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等业务用车。 
3、年初结转和结余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，结转到本年仍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，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。  
4、基本支出：指单位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  
5、项目支出：指单位为了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。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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